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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独立宣言》

———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

白　龙

　　内容提要：《独立宣言》昭示了殖民地和英帝国“分离”的正当性，但并不必然包括现实
的建国方案，这一重任要由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来完成。后者要在继承《独立宣言》政治理想的
前提下，完成美利坚共和国的初步构建。制宪者通过从“分离”到“统一”的政治议程转换、

总统制与权力制衡等机制设置，以及宪政理念的刷新，为共和主义传统注入新的因素与活

力。在此基础上，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得以走出《独立宣言》，并为后来的宪政变革留下遗产。
关键词：美国宪法　独立宣言　共和主义　党争　宪法变革

白龙，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形成美利坚民族的独立意识、塑造美国政治传统方面，１７７６年的《独立宣言》无疑

处于开端位置。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独立宣言》不仅是一份标志着美洲与

宗主国英国正式分离的政治文献，还在于通过这一文件，当时美洲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观念

得到了充分表述。〔１〕 而无论是宣告分离还是昭示权利，《独立宣言》都洋溢着革命的浪漫

主义气质。如何继承这份革命遗产，同时将其转化为现实可行的国家构建方案，则是摆在

１７８７年制宪者面前的一件充满挑战的任务。

关于１７８７年宪法对《独立宣言》精神的继承，以及二者的内在一致性，经过历代政治
家和学者的阐释，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论述，深入人心。〔２〕 与之相

比，宪法和《独立宣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则被有意无意忽视了。这种差异深植于革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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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国实践之间。对１７８７年充满现实感的制宪者而言，《独立宣言》可以证明分离的正
当性，但无法完成国家构建的任务。在邦联条例不足以应对政治形势之后，这尤其成为

１７８７年制宪者考虑的当务之急：接过《独立宣言》的革命旗帜，同时将革命理想落实为具
体的建国方案，并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应对当时紧迫的国际国内形势。

从结果来看，１７８７年宪法是将 １３个相对独立的殖民地建构为美利坚共和国的第一
个“宪法时刻”，〔３〕但远非完美———正如后来的一系列宪政危机〔４〕所证明的，而直到内战

结束，宪法以修正案的方式把“内战”这一党争极端形式的可能性给“内政化”，美国才最

终完成从州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５〕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美利坚意识的“创世记”，

那么走出《独立宣言》则是美国宪法的“出埃及记”。深入分析 １７８７年宪法如何走出《独
立宣言》，并为后来的一系列宪法变革留下怎样的遗产，将直接关系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整

体理解。

一　从分离到统一：政治议程的转换

《独立宣言》的墨迹未干，一种怀疑情绪就在不少革命者心中生发：独立革命高悬的

希望与梦想，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实现？１７７６年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怀疑迅速转变为一种
盛行的危机感。在１７８０年代，大众传媒和私人间的通信充斥着类似的警告：我们的处境
已经危在旦夕，而“我们的邪恶”也正在将国家拖向毁灭。〔６〕 在 １７８７年制宪会议召开之
后，当时人们普遍更加感到，宪法是对美国革命原则最初承诺的倒退。〔７〕 宪法与《独立宣

言》的差别给人们的感受为何如此之大？原因之一就是政治议程的改变：美国已经从高扬

的分离主义革命理想，转换到凝聚政治向心力和遏制党争，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新国家。

（一）分离：《独立宣言》的革命主题

《独立宣言》所标举政治观念的核心，就在于对“分离”主题清晰而有力的表达。这在

其开篇就得到了体现：

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当一群人必须割断他们与另一群人的政治纽带，依自

然的法则（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和自然的上帝（Ｎａｔｕｒｅ’ｓＧｏｄ），得以在尘世的权力
中享有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们意见的得体尊重，必须阐明这种分离

（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的理由。〔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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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时刻”（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ｍｅｎｔ）的说法来自于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对于本文而言，强调的是由一系列
重大政治事件不断开启的美国宪制变革。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著：《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序言部分。
比如１８００年的选举危机、１８２０年密苏里危机、１８５４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危机，以及最终１８６１年内战的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内战爆发时，南方并不是把分离作为革命权利提出，而是作为“宪法权利”提出的。因此，如何在

宪法中消化这种分离的趋势，成为贯穿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主题。参见［美］雅法著：《自由的新生：林肯与内战

的来临》，谭安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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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学术界，某种程度上由于翻译的原因，《独立宣言》中强烈的分离主义和宗教

色彩被削弱了。〔９〕 虽然说“独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与“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在意思上有重合

之处，并且都被《独立宣言》所表述，但是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独立”一般指民族国家的

建立，“分离”对美洲殖民地而言更倾向于“去英国化”，而后者才更贴近《独立宣言》的核

心意旨。

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十余年的殖民地政治思潮中，美洲人对英国的态度可以概括

为“服从国王而不服从议会”。换句话说，殖民地人士并不排斥英国国王作为统治的象

征，他们只是拒绝议会加诸其上的税赋等治理手段。这是一种共和政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之下

的政治态度，并不足以成为革命的理由。〔１０〕 当时的英国政体虽然很难说属于共和政体，

但是其政治结构天然地具有共和主义的要素，即君主、贵族与平民之间力量对比的大体均

衡，以及历史演进路径导致的混合性。〔１１〕 这种共和主义的气质构成了美国独立之前殖民

地政治思潮的底色，一直到《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的 １７７５年夏天，甚至到了莱克星顿枪声

响起之后，人们仍然相信和英国之间更好的选择是“和解”而非“分离”。在此之前，英国

国内的才智之士也曾设想过多个“和平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方案。〔１２〕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即使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拒绝了《请愿书》，并且英国政府在 １７７５年 １２月 ２２日发布《禁止

法案》封锁殖民地港口之后，仍然心存希冀，认为美洲并无必须独立的理由。〔１３〕

而《独立宣言》的发表，开始终结“和解”的幻想。到了 １７７６年冬天，舆论普遍接受，

保持不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分离和独立。《独立宣言》是对所有和解方案的突破，它的作

者和签署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自觉，即隔断与英国的政治纽带。从《独立宣言》开始，“服从

国王”不再成为值得考虑的选项。不仅如此，殖民地还要对自己之所以如此的理由进行

宣示。这在当时的时代，毫无疑问属于政治激进主义。〔１４〕 他们对暴政的忧虑，导致他们

不再考虑通过合法手段以及必要的改良去缓和矛盾、净化已经腐败的政治现状，而是以革

命者的姿态吹响了分离的号角。分离的理由，来自一个古老的信念：反暴君。正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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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比朱曾汶译《独立宣言》，载［美］托马斯·杰斐逊著：《杰斐逊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 ４９页。
在这一版本的译文中，没有体现出“分离”的意旨。不仅如此，原文中透显出来的宗教意味也被淡化了。

参见 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ａｉｌｙ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０，ｐｐ．５９－１０５。以及氏著 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２８２－２８５。
对这种特点的描述，可参见［英］沃尔特·白芝浩著：《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 ８４－
１００页。
具有代表性的是埃德蒙·柏克的方案和亚当·斯密的方案。分别参见埃德蒙·柏克著：《美洲三书》，缪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４－１５６页；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七章
“论殖民地”，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２－１９５页。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Ｔｈｅ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７６３－１７８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ｐｐ．２５３－２５５。以及［美］卡尔·贝克尔著：《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刚译，载《１８世纪哲学家的
天城》，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５－２４７页。
这一激进主义思潮在潘恩的小册子《常识》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本书于 １７７６年 １月 ９日在费城出版以后，迅
速风靡北美，仅在１７７６年就印刷了２５次，售出数量比殖民地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版的书都要多。潘恩在书中号
召：“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抗暴君的人，快挺身而出吧！”在他的鼓舞下，

曾经“因阻碍独立的巨大障碍的存在而战栗发抖的公众”，“现在已经所向披靡了！”参见《潘恩选集》，马清槐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页。以及［美］加里·纳什（ＧａｒｙＢ．Ｎａｓｈ）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
家和一种社会（上卷）》，刘德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８３页。



宣言》文本所言明的：“当一个君主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不过是一个暴君时，就不堪再做

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因此，《独立宣言》的分离理由，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反暴君理论，或弑君理论在 １８世

纪的变形。这一理论的根源，是刺杀罗马皇帝凯撒的布鲁图（Ｂｒｕｔｕｓ）。〔１５〕 这一罗马共和

主义传统经由１６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如拉博埃西〔１６〕等人的著作所继承，具有欧陆国家在

反王权时期的鲜明特点。毫无疑问，美洲人士对这一传统是熟悉的，这在后来联邦党人与

反联邦党人的论战中也有体现，比如反联邦党人的第一篇檄文《共和国应限于狭小范

围》，署名即是“布鲁图”，意在警惕对手的君主式集权思想。〔１７〕 这一思想在洛克的学说

中得到了继承。正如２０世纪英国学者拉斯基（ＨａｒｏｌｄＪｏｓｅｐｈＬａｓｋｉ）所指出的，１７世纪的

英国思想家乃是法国“反暴君派”真正的继承人，等到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最终出现，

他所做的无非是使《论反抗暴君的自由》中的教义变得适应英国当时的环境而已。〔１８〕 洛

克虽然并未直接论述过“分离”主题，然而在《政府论（下篇）》的结尾，他着力论述了政府

的解体。洛克认为，如果君主以专断权力取代立法机关，或阻止立法机关正常行使，抑或

未经取得人民的同意并与人民的共同利益相抵触等情形，则政府解体的责任应归咎于

君主。〔１９〕

除了洛克的学说之外，还应该注意到辉格党人思想对美洲人士的影响。正如曼斯菲

尔德所说，尽管严格意义上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分歧只存在于 １６８０－１６８８年间，但这种

党派思想的幽灵一直在后世徘徊，并成为分裂政治的因素。〔２０〕 而辉格主义的原则主要体

现为对王权的制约，这在殖民地反对派的思想中也可以得到体现。

正如任何一种变革时代的政治思潮一样，《独立宣言》标举的革命理想具有极强的鼓

动性，北美１３个殖民地很快就以此为共同的政治意识，并最终从英帝国分离出去。带有

古典共和主义气质的《独立宣言》精神，成为烙制在美国宪政身上的深刻印痕，并将是日

后的每一次重大政治决断诉诸的法理源头。

（二）遏制党争：国家建构的前提

反观１７８７年宪法制定之时的美国政治环境，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联合”的诉求取代

了“分离”的主题。既有的邦联条例不足以在殖民地之间构筑强有力的政治纽带，需要另

起炉灶。这是从革命法理转向建国法理的时势使然。

换句话说，对１７８７年的美国而言，原殖民地独立后的国家性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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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伍德指出，到了１７８０年代，邦联条例中的很多缺陷已经显而易见。由于缺乏课税权

和规制商业的能力，导致邦联议会既无法偿还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欠下的外债，也无法对欧

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对美贸易政策予以还击。同时，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君主制帝国世

界，新生的共和制美国在保持独立方面压力巨大。英国拒绝向美国派驻使节，并且对从美

国西北边境撤军的条约义务置之不理。在西南边陲，西班牙拒绝承认美国在弗罗里达和

俄亥俄河之间的领土主张，并试图封锁美国与密西西比之间的贸易往来，以迫使美国居民

迁移到西班牙控制下的肯塔基和田纳西。１７８６年，所有这些国内国际问题一并爆发，形

成了修改邦联条例的巨大压力。修宪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邦联条例不曾拥有的权力，以

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受尊重的国家。〔２１〕

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遏制党争是前提和基础，因为党争是分离的因子。任由

党争滋生，则再一次分离或将不可避免———正如日后的南北战争所表明的。１７８７年制宪

会议的那个漫长夏天之后，联邦党人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便投入到了另一场旷日持久

的论战，即宪法批准之战，而党争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论争的显著位置。这首先体现在形

式上，即论争的双方分属不同的观念阵营（还称不上党派分歧）；其次，在对新政府性质的

辩论中，联邦党人赞成“大共和国”的首要理由，即在于大共和国可以抵制内部分裂和叛

乱，抑制党争。而在遏制党争问题上，反联邦党人其实也无异议，不同的只是对手段的考

虑。因此可以说，以何种手段遏制党争，新的政府通过何种形式遏制党争，才是双方共同

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共和主义传统之中，“党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依存关系。将其作为思考

重心之一的马基雅维里一方面指出，党争是一个贯穿古今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由

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党争。他在提到罗马的党争时认为，“共和国皆有两种相反的气质，即

民众的气质和大人物的气质，凡是有利于自由的法律，皆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和”。〔２２〕 到了

１７８７年前后的美国政治家那里，党争与自由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已经被接受下来，因此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写道，消除党争的方法之一，就是摧毁党争所赖以存

在的自由。而在继承了《独立宣言》理想的美国政治家看来，个人自由对于政治的重要作

用开始变得像安全、秩序、义务、正义那么重要。自由的价值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麦迪

逊会把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比喻为空气。〔２３〕 如果说维护自由是宪法的最高目标，

那么遏制党争就是宪法实施的前提。在自由与党争之间，宪法需要保持精巧的平衡。

（三）以“大共和国”稀释党争：联邦党人的政府观

自由与党争的平衡，需要在宪法规定的政府形式上得以体现。具言之，何种形式的政

府可以将党争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又无损于个人自由？这一问题首先由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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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党人提出，化名布鲁图和伽图的作者认为，共和国应限于狭小范围，因为在一个大共和

国里，公共福利很难被感知，同时由于国土辽阔人民众多，人民的“同意”也很难被收集，

而官员既然不能被人民所信任，则自然会滋长野心和争斗〔２４〕。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共和

国的大与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今人视之，当时的美国人口不过数百万，地方不过

１３州。〔２５〕 毋宁说，大与小是相对的概念，大是指联邦相较于各州规模的大，小是指各州相

对于统一的联邦的小。换言之，双方争论的要害在于，是保持当时的１３个小共和国，还是

合为一个大的美利坚共和国？

小共和国才能保持自由的观念，是此前政治实践和主流政治思想的共识。从古代的

普鲁塔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再到 １８世纪中期的孟德斯鸠都曾经论证，以公

民德性为基础的共和国有赖于较小的规模和尚武的性格，否则其国民将被利益之争分裂，

无法产生凝聚力，无力担当防卫，也无法发展出自我牺牲的精神。１８世纪那些仅存的共

和国，尼德兰、瑞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都是规模小而紧密的共和国，无法为扩展中的美

国提供样本。〔２６〕 大卫·休谟也认为，那种古典共和国所要求的公民德性，对于经历过启

蒙洗礼的１８世纪欧洲文明社会来说显得过于严苛。他认为，古代的斯巴达和罗马作为自

由的共和国，其公民的确具有良好的德性和牺牲精神，但前提是它们都是小共和国，时时

枕戈待旦。〔２７〕 人们普遍担心———而不仅仅是反联邦党人———国土辽阔、社会多样的国家

如果试图成为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军事独裁，正如奥利佛·克伦威尔那样。

联邦党人之认同大共和国，举出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由：大共和国才能稀释党争。

为此麦迪逊设想了一个扩展了的共和国，他区分了大众政府（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两种

形式：民主政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共和政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前者很难消除党争之弊，而后者则

通过代议制，以及分权制衡的方式，将大共和国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

从根源上说，共和国的大小之辩，或者说联邦与州权之争，背后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存

在一个“最佳政体”，通过深思熟虑和谨慎选择，人们是可以抵达这个“最佳政体”的。而

这也是联邦党人文集那个著名的开篇隐含的观念前提。这一理念自从在柏拉图的《理想

国》中得以表达之后，便一直主宰着希腊罗马—日耳曼谱系国家的政治实践。相反，在英

国的政治智慧中很少讨论这种理念问题。尽管如此，也很难说美国的立宪实践和英国没

有关系，前者从英国继承了内在的共和气质，而１７７６年革命本身，也可以被视为辉格党人

革命的美洲版。换句话说，美国革命的原初精神，来源于英国传统。１７８７年的制宪，是美

国实践改写英国气质的第一次努力，同时，通过理念更新和制度设计，宪法的最高目

标———维护自由，和宪法的前提———遏制党争，都有望在“大共和国”之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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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脱离“君主”到设计“总统”：获取国家能力的关键

对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而言，遏制党争只是一个基础性工作或者前提，更为关键的，是要

通过宪法的制度设计，使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在关于君主制和总

统制的讨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

不论在共和主义传统中，还是在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君主制问题都是关键所在。

《独立宣言》和１７８７年宪法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昭示了政治重心

的转移：前者需要反对君主以获得独立，而对 １７８７年的美国来说，必须通过回到“君主”，

即通过类似于君主制的设计，使１３个殖民地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政治体，从而获得强大的

行动能力，这体现在对“总统制”的安排上。

（一）以自然权利反对君主

如果说《独立宣言》的开头即表明了独立或者分离的坚定信念，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

开头对公民权利的列举则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政治哲学———“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

明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以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

幸福的追求。”〔２８〕这一段行文有别于后面对英王暴行的罗列。后者虽然条分缕析，但会让

人产生不必要的疑惑：是否殖民地人士对具体的政治伤害更加敏感？事实上，他们更加重

视的，是一套有别于英格兰古老宪制（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新的、普世的政治理念。这

一理念是对君主权利的颠覆。

《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的标举，成为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笔下的主题，并呈现

出多元化的解释。保守主义者试图将其纳入古典自然权利论的框架下，比如政治哲学家

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就以对《独立宣言》的解读开篇。在他

看来，《独立宣言》所宣示的“人人生而平等”以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引

导美国发展强大的信念支撑。而到了２０世纪上半期，一些人以历史或习俗的名义对这种

自然权利加以拒斥，因此施特劳斯认为有必要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对自然权利

的古典形态（而非现代形式）予以正本清源。〔２９〕 而更多的人，是将《独立宣言》所代表的

自然权利作为美国现代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宣言》的精神

和１７８７年宪法的精神，乃至林肯葛底斯堡演讲的精神，是内在统一的。比较古典和现代

的两种解释模式，古典模式的缺点在于，削弱了《独立宣言》的时代给定性，似乎它只是西

方“大传统”下面的支流；后一种解读方式的缺点在于，对《独立宣言》进行了化约与简化，

使之仅仅具有一种符号意义或象征意义，从而缺乏贴近的解读。因此，正确的方式，在于

将《独立宣言》放在“去英国化”的背景下进行合宜的解释。

为了这一目的，首先需要对 １７７６年之前的英国政治观念做一个简单勾勒。１８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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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主流政治理念可以概括为“国王治下的和平”，政府的存在与职能的目的即在于此。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保守文化。政府应当提高公共福利与公众利益的当代观

点，在当时还找不到对应物。当然，十八世纪的政府并不敌视这样的观点，但人们期待政

府所做的显然有很大不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持“国王治下的和平”，正如普通法和古

代传统中所彰显的。这一概念意味着维护秩序、抓捕并惩治违法者，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

采取更多作为，也包括为了能使事物保持一贯面目的不作为。这是国内政策的核心，对外

政策一般情况下也与国内的安全保持一致。〔３０〕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独立宣言》第二段提出的政治理念有多么惊世骇俗。

关于政府的目的，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在列举完前述权利之后写道：“为了保护这些权

利，才在人类中设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何时，当政府开

始危害这一目的时，人民就有权改变或者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新政府成立的原则和

组织的方式，应该使人民看来最能促进他们的安全与幸福。”〔３１〕至此，《独立宣言》不仅完

成了关于自然权利的宣言，也完成了一套关于政府职能与组织原则的论说。或者更确切

地说，政府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对自然权利的维护，舍此之外《独立宣言》没有列举其他的

理由。即使联系到下面对英王暴行的列举，这一段文字也不像是对独立或分离行为的辩

护，而是一种超然的宣示。并且，细读下文的列举，几乎每一条都是对大英帝国构成理由

的反驳，比如“拒不同意对公共福利有益和必要的法律”“解散议会”“阻挠司法工作”等

等，这些列举共同颠覆了１８世纪流行的政治理念，即“国王治下的和平”已经不复存在，

需要重新构筑一套关于自然权利的政治哲学。

（二）设计“总统”：联邦党人的集权之路

对于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而言，如果说“联合”是必需的，那么如何运行行政权力，以及

由何人或何种机构运行权力，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过辩论，宪法最终设计了总统

的职位。对宪法的反对者而言，这不啻赤裸裸的背叛：美国革命精神最重要的特征，即是

对暴君的反抗，若在革命成功之日，宪法重新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新的“君主”，〔３２〕则革命的

意义何在？

这一问题由反联邦党人进行了明白无误的质疑。署名“老辉格党人”的反对者提出：

合众国总统被赋予如此大的权力，实为危险之举。他们认为，“事实上，总统将成为一个

国王，正像大不列颠国王那样，而且，他是最糟糕的国王———一个选出来的国王。这些权

力委之于任何人，他都会立即以维护共同体和平为由，使之变成世袭的权力。”〔３３〕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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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统所能行使的实际权力，和大不列颠国王所享有的特权并无二致。任何权力的拥有

者都会试图永久占有它，美国的总统也将不会例外。如果美洲人民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

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君主，反联邦党人将呼吁“重新召开制宪会议，以自由共和国联盟的原

则修正它。”

实际上，在１７８７年的制宪会议上，这些意见就已经为制宪者所忧虑并引起争论。根

据麦迪逊的记录，在７月２４日的会议上，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律师古文诺·莫里斯（Ｇｏｕｖ

ｅｒｎｅｕｒＭｏｒｒｉｓ）提出：“我们的行政官是英国的首相，而我们却要让他由议会选举。有人提

到过君主制的危险。如果现在建立不起来一个好政府，如果无法通过条文建立起一个好

行政机构，就会有人怀疑我们的设计还不如受到限制的君主制。……要是他不愿辞去对

他的崇高委任，穿越宪法的门又被封闭；而他掌握着利剑，内战将接踵而至，不论哪一边，

得胜之军的统帅，就会当上美利坚的专制君主。”〔３４〕

在宪法中设置总统，来源于爱德蒙·伦道夫５月２９日在制宪会议上的提议。根据这

份“弗吉尼亚方案”第７条，设立全国行政长官，由全国议会选举。〔３５〕 与会代表围绕这一

条款的争议在于，是设置一人长官还是多人长官，但是无论如何，防止君主制复辟是所有

人的共识，那些赞成一人长官的代表也竭力强调这一设置与君主制不同。而在 ６月 １８日

汉密尔顿提出的方案中，他明确提出了行政官“终身任职”的设想，他的理由和前述“大共

和国”的理由一样，都是出于对党争和野心的防范：“选出来的君主，如果能对他们加以护

卫，抵制住由竞争者们的野心和阴谋诡计激发的争权夺位，就是最好的君主。”〔３６〕

相较于伦道夫的方案以及后来的新泽西方案，汉密尔顿方案显得更加大胆，并最终为

１７８７年宪法所采纳。汉密尔顿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共和君主制”，即在共和政体的内部，

设置一位类似于君主地位的长官。这一设计的根本动因，在于汉密尔顿摆脱了当时美国

人对“共和”的狭隘理解，按照这一理解，只有把权力交给多人才更安全，然而这势必会人

为造成党派之间的纷争。对于当时的邦联而言，这种纷争是致命的：如果不同的行政官出

于各自的理由，对整体利益作出不同决定，势必会加剧北美的政治分裂。汉密尔顿引用古

代共和国的例子说明，共和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党争，这将是分裂共和国的最大危害。〔３７〕

总统制的设立，则超越了共和与君主的传统对立，将君主制的精髓引入到共和政体中，并

使之成为超越党派利益和纷争的重要稳定器。

三　从神圣到世俗：走向利益政治的宪政精神

１７８７年宪法对美国宪政精神的改变，还体现在精神气质上，即从《独立宣言》的革命

浪漫主义转变为重视利益的政治现实主义。《独立宣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来源于美国革

命与建国过程中的宗教背景，这一背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约翰·艾兹摩尔曾经指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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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清教徒对专制的低容忍度，独立革命本身难以发生。〔３８〕 宗教背景不仅体现为革命

发生时的大众心智结构，还直接体现为《独立宣言》中表达的政治意识。这一背景在 １７８７

年宪法中逐渐淡化，转换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宪政精神，并主导着此后的建国实践。

（一）《独立宣言》中的约法传统

《独立宣言》的行文充斥着强烈的宗教气息。比如文中两次对“上帝”（Ｇｏｄ）的提及，

以及“人类”（Ｍｅｎ）与“权柄”（Ｐｏｗｅｒ）等字眼的圣经式使用，都提示人们注意到它的宗教

背景，即鲜明的约法传统。

这一传统集中体现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同意”的表述。首先需要说明

的是，《独立宣言》对权力的整体理解，是一种保罗式的理解，即“所有权柄皆出于上

帝”。〔３９〕 其次，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属于契约关系，这同样是一种植根

于加尔文的约法传统。根据此种“约”的概念，人们得以在上帝面前联合为一个政治体，

正如圣经所教导的，上帝通过人民来任命政府，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自己有权选择自己的

王。〔４０〕 在约法传统中，王以及审判官必须通过人民的同意而进行治理，人民在选择自己

的统治者时亦有发言权。

约法传统在１６和１７世纪反抗王权的英国作家那里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各个独立

的新教派别反抗国王和官吏统治的理由。他们认为，上帝赋予人们并深植每个人心灵深

处的良知之光，是指引人世生活的自然法，任何统治者都必须由此出发与人民立约，基于

自然法的人世治理才是合法的。〔４１〕 洛克继承了这种约法传统，但是与此前的传统相比，

洛克不再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是诉诸于“自然”（Ｎａｔｕｒｅ）这一中介。简言之，

到了洛克及以后，尤其是在《独立宣言》的思想世界中，上帝已经从人类事务中退隐，人们

只能通过上帝的造物———“自然”来发现“法则”。〔４２〕 这就是《独立宣言》中“自然的法则

（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和自然的上帝（Ｎａｔｕｒｅ’ｓＧｏｄ）”的深意所在。

除此之外，“人民同意”原则还被《大宪章》以来的英国政治实践所加强。《大宪章》

的宪政意涵在于，它从原始形式上而言并非一种制定法，而是一种契约。这一契约规定了

各阶级与国王之间的权力边界、合作形式与抗争依据。这一宪政理论在１７世纪初被爱德

华·柯克爵士所复兴，并延续至殖民地时期的政治思想中。〔４３〕

至此，约法传统和前文所说的分离主义、自然权利一起，构成了《独立宣言》的三个重

要特征。而巧合的是，这恰恰是洛克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并且可以在《政府论》中得以

体现：如果我们把洛克《政府论（下篇）》视作一个环形结构，那么结尾的地方（即第十九章

论政府解体）也是重新开始的地方，解体的过程也将重新开启一个自然状态，进而进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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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会的建立过程。而这也是《独立宣言》对英国而言的意义，它意味着英国的主权在美

洲的解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政府论（下篇）》的第十九章作为第一章，那么接下来

的顺序就是美洲革命开始的顺序，同时也是《独立宣言》的主题：宣告永久的分离（英帝国

秩序在殖民地的解体）；进入自然状态并宣告战争开启（《政府论（下篇）》前两章的主

题）。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记住的结论，因为从１７８７年宪法开始，美国的政治主题就开始从

洛克的政治哲学偏移。

（二）回到现实：宪法设计者对权力的制衡

１７８７年宪法的设计者是一群睿智而超脱的政治哲人，抑或是一群各怀私利，野心勃
勃的有产者？这一争论从制宪会议阶段就开始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和 １７７６年相比，

弥漫在《独立宣言》字里行间的清教徒理想开始回归政治现实，一个证据便是，１７８７年制

宪会议期间的宗教气氛是如此稀薄，以至于年长的富兰克林在 ６月 ２８日提议，每天早晨

议事以前，都应该进行祷告，并请牧师来主持，但遭到拒绝。〔４４〕 在一个象征的意义上，“上

帝”在这次制宪会议中是彻底缺席的。对于宪法的设计者来说，政治中的现实利益和政

治野心取代了信仰，已经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实。围绕这些利益因素及其相互节制与平

衡，成为制宪者考虑的主要议程，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美国的宪政气质。

美国学者查尔斯·Ａ．比尔德在他的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对宪法制定者的经

济动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解释，他认为支持宪法的联邦主义者都是投资于“动产”的城市

商业利益集团，而反联邦党人则是投资于“不动产”的乡村农业利益集团。〔４５〕 这一观点虽

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无甚稀奇，但是对比尔德之前被各种“宪法神话”占据

的主流历史学研究而言，这无异于一针清醒剂，对整个 ２０世纪的美国宪法研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无论如何，比尔德的贡献在于，他提示了宪法制定中的利益因素。这即使不是

决定性的，至少也是制宪者们试图加以平衡的。

权力制衡可以说是反联邦党人的首要关切，而他们的制衡方案来源于洛克和孟德斯

鸠的理论。这一理论首先由洛克在《政府论》中予以阐述。按照洛克的理论，人类社会从

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需要让渡部分自然权利。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功能，一

是制定法律，二是运用社会力量来执行法律，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来源。〔４６〕 洛克之

后的孟德斯鸠则以英国政体为原型，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立法权力、有关国际法事项

的行政权力，以及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孟德斯鸠分别将其称为立法权、行政权

和司法权，〔４７〕从而把洛克的“两权分立”发展为“三权分立”。除此之外，孟德斯鸠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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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力制约”的原则，出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的考虑，他提倡以权力制

约权力以防滥用。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属于辉格———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方案，要么产生

于英国１７世纪反王权时期的洛克理论，要么以英国政体为蓝本，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反

联邦党人的理论来源。这也再次证明了早期美国政治思潮来源于英国宪政思想。

具体而言，反联邦党人对新宪法在权力分配方面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没有能够保证三

种权力之间的平衡。如果政府权力建立在一个失衡的格局之中，掌权者都将基于私利和

野心行事，而社会的安宁和幸福不可能从利益的争夺中产生。而署名“联邦农夫”（正如

比尔德对农业派的定位那样）进一步指出，应该对全国政府的各个权力部门进行更加严

格和清晰的划分。否则，作为“自由的开端”的 １７８７年宪法，将被证明是寡头政治的宪

法，而任何由少数人统治的政府都是最糟的政府，人民也将以遭受奴役而告终。〔４８〕

反联邦党人所批评的，宪法设计者“以野心对抗野心”的思路，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

无疑是极其超前的。联邦党人认为，在联邦层面，避免各部门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部门的

最佳保障，并非在于静态的分权，而在于赋予其能动的制度手段，正视并合理化其个人动

机，以对抗其他部门的侵蚀。“防御的手段必须与受到侵害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

心来对抗”。这在传统“德性”意识仍旧占据美国主流公众思想的当时，无异于空谷足音。

尤其要看到，联邦党人并非要为“野心”正名，而是看到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共和国而言，

利益纷呈、派别众多，也只有用野心对抗野心，从制度上化解掉这些政治“负能量”，才能

保持国家的良性运行。

联邦党人进而认为，社会的实际运行范围越大，越有可能实现自治。通过对联邦原则

的审慎修正和混合，这一运行范围可以扩展至一个很高的程度。〔４９〕 他们的这一构想，彻

底打破了孟德斯鸠“共和国的领土应该狭小，否则就不能存之久远”〔５０〕的论断。而新的联

邦原则在“纵向分权”确立之后变得更加饱满，即不仅在联邦的横向层面分权，还在联邦

与州的纵向层面分权，从而使单一共和国变为复合制共和国。可以说，联邦党人以改造后

的扩展共和国救治了“共和之病”———党争问题。〔５１〕 至此，联邦党人以极具现实感的宪政

精神，不但解决了国家构建中至关重要的权力制衡问题，而且以这种方法为“扩展共和

国”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后来的一系列宪政变革埋下伏笔。

四　结语：１７８７年的遗产

１７８７宪法通过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实现了走出《独立宣言》和构建美国基本政治

架构的历史重任。从１７７６年到 １７８７年十余年间，美国政治的基本精神已经从革命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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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变为建国的审慎。那种分离主义的、权利本位的和清教气质的政治哲学，让位于一系列

现实问题：殖民地之间的政治联合压倒了分离，对具体权力的分配取代了自然权利，利益

考量超越了宗教关怀。美国学者波林·麦尔（ＰａｕｌｉｎｅＭａｉｅｒ）曾说，《独立宣言》的重要作

用之一，在于动员民众，以对抗英国的暴政。〔５２〕 而到了 １７８７年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有

效国家，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变成了压倒性的政治诉求。这两者的差别，正是革命哲学与

建国哲学的区别所在。１７８７年宪法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宪政传统？又留下了哪些理论遗

产？这是需要我们以“他者”的目光予以审视的。

（一）对党争的态度改写了古典共和主义

如前文所述，《独立宣言》所昭示的革命精神，第一次在北美大陆上改写了欧洲传统

的共和主义。在１７７６年之前，共和主义在美洲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是一个相当负面的概

念。〔５３〕 在浸淫于英国保守主义自由观的人士看来，共和主义者几乎相当于“弑君者”，这

是不可饶恕的。而以潘恩《常识》为代表、以《独立宣言》为集大成者的政治文献，为一种

高扬自然权利的激进革命正名。他们的遗产将一直贯穿整个美国历史。

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第二次改写了共和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基于对“党争”的理解，

重新构筑了共和主义的德性观。如所周知，以罗马共和为代表的传统共和主义强调“德

性”（Ｖｉｒｔｕｅ）的基础价值，而１５世纪早期佛罗伦萨出现的公民共和主义（ｃｉｖｉｃ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接续了这一传统，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强调政治的德性基础，这也为 １８世纪的共和主义

者所接受。〔５４〕 即使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当时至少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一基础。但是到了

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那里，一种对“德性”的新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开始覆盖了旧的知识根基，

这建立在对党争和利益的承认和正视之上。

麦迪逊承认，党争的原因无法被消除，自由之于党争正如空气之于火焰，离开就会熄

灭，因此只能控制其影响而非消灭其根源。〔５５〕 因此，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在总体上是建立在

野心与党争的动态均衡之上的。对利益的正视与规制，是美国政治有别于以“德性”为基

础的传统共和主义的基本特征。一言以蔽之，古典共和主义者强调“好人”的重要性，而

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则认为，如果有“良法”的存在，则“好人”问题是可有可无的，至少不必

成为政治的基础。

从对党争的重新定位出发，１７８７年之后的美国开始构建一套全新的共和主义政体。

围绕党争问题及其解决，奠定了美国宪法基础与“扩展共和国”的基本架构。

（二）“民主”开始吸纳“共和”

当１７８７年宪法及权利法案为新的政体揭开面纱的时候，人们不免疑惑，这一政体究

竟更像是反对者所说的有君主制或贵族制倾向的共和制呢，抑或是当时名声不佳、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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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Ｍｏｂｃｒａｃｙ）色彩的民主制呢？

对于务实的美国制宪者和政治家而言，概念上的差别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但

是一般而言，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派同时也是共和派，因为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民主理念，

都可以包容共和主义原则；但一个共和派则不一定是民主派，因为某些共和派对激进的民

主诉求感到不满和忧惧。〔５６〕 共和派忧惧的理由，无非是大众的兴起可能会改变共和政体

的原则，在此前的共和主义理论及其建国实践中，都没有出现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

“大共和国”成功的先例。

麦迪逊所说的党争指的是公民的集体行动，无论这些公民是“全体的多数还是少

数”。〔５７〕 问题在于，如果发起政治纷争的公民数量足够多，在政体设计上如何能够消化和

呈现他们的意愿？如果能够从制度上吸纳大众政治带来的政治冲击，那么“民主”与“共

和”自然也就逐渐趋同了。联邦党人的方案则是对民主概念的重构。麦迪逊认为古代共

和国是“最为纯粹的民主”，而美国的共和制是“代表制共和政体”。后者的特征是，所有

的权力或直接或间接都来源于广大人民，政府官员也必须或直接或间接地由人民任

命。〔５８〕 从而，在概念的内涵上，麦迪逊完成了“共和”与“民主”的融合。自此，共和主义

这一悠久的思想传统开始被“美式民主”所吸收。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人民的构成还没有开始剧烈分化，麦迪逊所设

想的、１７８７年宪法所规定的“我们人民”（Ｗ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同质性较高。美国宪政既然奠

基于人民概念之上，那么随着人民的不断分化而变动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从殖民地早

期开始，商业主义就已经开始塑造北美的社会与民情，成为美国社会不断分化的重要推动

力。商业主义不断地将政治群体划分为工业集团和农业集团、南方庄园主与北方工厂主、

东部有产者与西部拓荒人，等等，进而为未来政党政治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原始的党争也

即将变身为现代的政党政治，以新的形式重塑美国政治地貌，完成一次次新的宪法变革。

如果我们承认休谟的论断，“任何已知的政体都有一个明确的建国时刻，尤其是那些和自

己的人民有着原初契约的政体”，〔５９〕那么美国宪政正是通过一次次激活和刷新这个原初

契约而得以不断演进。

（三）“我们人民”成为宪政变革的动力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建国实践所共同证实的，高蹈的革命理想只有落实为可行的建国

方案，才能将理念的政体变为现实的政体。与此同时，１７８７年宪法也重新定义了美国政

治传统———将“我们人民”写入宪法开头，〔６０〕是建国法理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从此，

·４３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２００９年 ９月第 ５
期，第２１页。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１０篇中麦迪逊对党争的定义。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３９篇、第６３篇。
转引自 ＪａｃｋＲａｋｏｖ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ａｒｉｎｅｒ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１，ｐ．１６０。
参见美国宪法开头的表述，“我们人民，为了建立更优良的联邦，树立正义，保有国内和平，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

共福利，并使我们及后世得享幸福与自由，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Ｔｈ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Ｕ．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Ｊａｃｋ．Ｎ．Ｒａｋｏｖｅ，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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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的“人民”取代了《独立宣言》中的“上帝”，并成为后来宪政变革的动力。

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这一重大设定，使得美国宪法开始立基于一种巨大的变动之

中，即“人民”的形成、兴起与分化组合，开始冲击宪法的根基。如果说《独立宣言》高悬的

自然权利是美国宪法不变的星空的话，那么“我们人民”则构成了不断晃动的大地。这种

落差既是宪政变革的精神动力，又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比如，正是强大的民意，使

《权利法案》在１７８７年宪法之后得以通过，人们认为不如此则不足以抗衡宪法中的集权

倾向，不如此不足以弥补人们对《独立宣言》精神的热望。而 １７８７年宪法由于缺少对“我

们人民”足够的制度化吸纳，使之成为一系列动荡的诱因。

具体而言，虽然制宪者认同党派纷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认识到人民也会产生巨大

的分化。党争不仅会分裂精英，更会分裂人民。而宪法设计没有在政党与人民之间搭建

起桥梁，使政党可以宣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６１〕 这种认识和设计上的不彻底，某种程度

上是“共和”没有被“民主”完全吸纳的后果。从爱德蒙·柏克到富兰克林，都认为政党是

精英的而非大众的，作为大众代表的精英通过进入不同政党而代表不同利益。〔６２〕 而“民

主”完全覆盖掉“共和”，或者说大众民主的真正兴起，则是取消“精英”与“大众”的区别，

人民通过大众政党而非精英政党实现对自我的治理。这一前景既是 １７８７年的制宪者无

法预见的，同时也是不可抗拒的。此后，“我们人民”将在《独立宣言》精神的指引下，在州

权运动、废奴运动等一系列关乎生死国运的问题上起到重大作用，并最终通过大众政党的

兴起而完成对宪法的主导。因此不妨说，美国宪法精神并非由《独立宣言》和 １７８７年宪

法的“一致性”所构成，而恰恰由二者的“差异性”所塑造，这种差异或者落差，也是美国宪

政发展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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